附件2：

2025年度产业核心和关键技术攻关项目
申报材料清单

　　1.申报单位按要求填报《2025年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核心和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申报书》（具体见通知附件《项目申报书》）；
2.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3.项目立项的内外部备案、核准或审批文件。如涉及政府主管单位备案、核准或审批的项目，需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；
4.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具体见通知附件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参考提纲）》）；
5.申报单位（含合作单位）经中介机构审核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、财务报表及税务部门开具的完税证明等相关财税证明材料，注册未满一年的可提供验资报告复印件；
　　6.申报单位引入自筹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以及资金到账证明，其中高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自筹资金的，应说明资金来源；
7.项目负责人全职工作证明等相关佐证材料；
8.项目负责人及课题组前期研发基础及水平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　　9.项目申报单位的生产、研发和管理的准入、认证及相关证明材料；
　　10.项目申报单位有关技术先进性的证明、证书（高新技术企业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工程中心、专利、科技奖励等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11.项目申报须提供技术就绪度等级分析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（具体见通知附件《技术创新就绪度评价标准及细则》）；
12.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内容和附属文件真实性负责的声明，加盖项目负责人、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单位公章（具体见通知附件《项目申报书》中“项目申报承诺函”）。
特别提醒：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对申报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申报材料的研究内容、项目组成员和拟取得的学术、技术及经济指标应不低于指南技术指标，科学合理，严谨规范，并作为项目评审、合同签订、过程管理、验收结题及项目评估的依据，原则上不予调整。项目一经立项，投入资金总额不予调整，横琴合作区财政资金申请额与实际下达资助额之间的差额部分，由项目申报单位和合作单位自筹资金补足。
